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535 号”文核准，东莞劲胜精

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胜股份”、“发行人”、“公司”）不超过

2,500 万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工作已于 2010 年 4 月 27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根

据初步询价结果，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2,500 万股，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

将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或“我公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简介 

发行人前身为成立于 2003 年 4 月 11 日的东莞劲胜塑胶制品有限公司。2008

年 1 月 29 日，商务部以商资批[2008]138 号文、商外资资审 A 字[2008]0014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批准东莞劲胜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以截

止2007年 11月 30日经审计的净资产135,509,117.69元中的7,500万元净资产

按 1:1 的比例折为 7,500 万股，每股面值 1元，其余 60,509,117.69 元计入资本

公积金，并整体变更为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 3月 12日，发行人在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领取注册号为 441900400063430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均为 7,500 万元，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和销售塑胶制品、塑胶五金模具、精冲模、

精密型腔模、模具标准件。 

发行人是国内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产品及服务的领先供应商。 

发行人专注于消费电子领域精密模具及精密结构件的研发、设计、生产及销

售，以局部技术突破带动整体业务发展，逐步形成在各业务阶段的技术领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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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综合竞争优势。 

发行人在技术开发、生产规模、快捷服务方面行业领先，主要为全球消费电

子产品中最大类的手机、3G 数据网卡、MP3/MP4 等提供高精密模具研发、注塑

成型、表面处理等结构件产品及服务。 

发行人拥有优秀的技术开发及应用能力，公司于 2006 年被广东省对外贸易

经济合作厅认定为“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于 2009 年被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于 2008 年被东莞市科学技术局、东莞知识产权局认

定为“东莞市专利培育企业”。公司的新型材料注射成型模具工程研究中心于

2009 年 8 月通过东莞市科学技术局验收认定，公司拥有的“不导电真空镀膜

（NCVM）装饰技术”获 2009 年东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目前公司拥有 23

项实用新型专利，拥有 15 项正在申请的专利，其中包括 8项发明专利。 

发行人主要客户包括三星、华为、中兴、海尔、夏普、京瓷、英华达、联想

等国际知名消费电子厂商。公司获得三星最高荣誉奖“2008 年度纳期、品质、

原价及革新方面综合大奖”和“2009 年度革新金奖”，并成为三星的核心战略供

应商，获得华为“2008 年度供应商奖”和“2009 年度质量进步奖”，被评为海尔

“2008 年度优秀供应商”和“2009 年度优秀供应商”。 

（二）发行人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和主要财务指标 

发行人 2007 年度、2008 年度和 2009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出具了“深鹏所股审字[2010]013 号”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业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或据此计算而得。 

（一）近三年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2009-12-31 2008-12-31 2007-12-31 

资产合计 45,490.78 41,238.45 24,661.88 

流动资产 27,384.94 28,421.89 16,257.57 

非流动资产 18,105.84 12,816.56 8,404.31 

负债总计 21,180.62 23,915.79 11,392.95 

流动负债 21,100.42 23,760.04 11,3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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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负债 80.20 155.75 - 

股东权益 24,310.16 17,322.66 13,268.93 

（二）近三年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2007 年度 

营业收入 71,921.38 53,683.24 25,221.65 

营业利润 7,632.34 4,561.33 4,193.00 

利润总额 7,911.99 4,637.87 4,306.12 

净利润 6,987.50 4,053.73 3,771.80 

（三）近三年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2007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13,289.81 3,960.63 2,575.27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7,258.63 -4,566.07 -1,966.26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2,076.56 4,685.96 -192.4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954.62 4,080.52 416.56 

（四）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09-12-31 2008-12-31 2007-12-31 

流动比率 1.30 1.20 1.43 

速动比率 0.94 0.66 0.87 

资产负债率 46.56% 57.99% 46.20% 

每股净资产（元/股） 3.24 2.31 1.77 

项目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2007 年度 

利息保障倍数 48.97 12.29 36.78 

每股收益（元/股） 0.93 0.54 0.50 

每股收益（元/股）（扣除非经常性

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0.90 0.53 0.49 

每股经营性现金流（元/股） 1.77 0.53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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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53 0.54 0.06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8.74% 23.40% 28.43%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

常性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24.94% 23.01% 27.68%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7,500 万股，本次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行 2,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发行后总股本为 10,000

万股。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1.00 元/股。 

3、发行数量：2,500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 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0%；网上发行 2,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0%。 

4、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

的股票为 500 万股，有效申购为 22,480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2.224199288%，认购倍数为 44.96 倍。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 2,000 万股，中签

率为 1.2553316288%，超额认购倍数为 80 倍。本次网上网下发行均不存在余股。 

5、发行价格：36.00 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53.73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0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40.00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0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6、发行对象：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

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

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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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8、股票锁定期：股票配售对象参与本次发行网下配售获配的股票锁定期为

3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计算。 

9、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募集资金总额为 9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55,738,1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844,261,900.00 元。深圳市鹏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2010年5月11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深鹏所验字[2010]165 号《验资报告》。 

10、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0.87 元（按照 2009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值加上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11、发行后每股收益：0.67 元/股（以公司 200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劲辉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辉国际”）承诺：自本次

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发行人股东广东银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瑞投资”）、东莞市嘉

众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众实业”）承诺：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王九全及其关联人王建、王敏强承诺：本人通过劲辉国际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本次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关联人王琼、王晓东承诺：本人通过嘉众实业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自本次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宋大勇、卢红、张学章承诺：本人通过

嘉众实业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本次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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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夏虹的亲属夏阳承诺：本人通过银瑞投资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自本次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发行人董事王九全、王建承诺：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通过劲辉国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王琼、宋大勇、卢红、张学章承诺：上述

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通过嘉众实业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不超过本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 

发行人董事夏虹的亲属夏阳承诺：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夏虹在劲胜股份任职

期间，本人每年转让通过银瑞投资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劲胜股份股票上市符合《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二）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10,000 万股，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三）公开发行的股份为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25.00%； 

（四）公司股东人数不少于 200 人； 

（五）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六）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过核查，发行人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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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

融资。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作为劲胜股份的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本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

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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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3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

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协助发行人制订、执

行有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

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

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制度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

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

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决策制度》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机构将按

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

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

项 

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

见  
5、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

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

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

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

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

关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

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

定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应做

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凌爱文、陈华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8层 

邮 编：518048 

电 话：0755-82404851 

传 真：0755-82434614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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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

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东莞劲胜精密组件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条件。平安证券愿意推荐

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并承

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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